 
一、总体推进情况
截至目前，各区均已明确新一轮雨污混接整治工作牵头
单位，建立工作开展情况的信息报送机制，每月 20 日汇报
当月工作进展情况与下一步工作计划。截至 6月底，各区均
已反馈 4-6月份工作推进情况与下阶段工作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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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项工作进展
（一）深入开展新一轮雨污混接调查和整改工作
1.进一步查漏补缺，深入开展新一轮调查改造
各区开展新一轮雨污混接调查，发现混接点共计 3256
个，其中市政企事业等混接 2167个，住宅小区混接 1089个。
通过边查边整改的方式，现已完成整改混接点 1649 个，剩
余 1607个混接点尚未完成整改，其中市政企事业等混接 554
个，住宅小区混接 1053个。
2.进一步优化提升，深入开展截流设施的评估与改造
涉及住宅小区外部截流设施评估工作的有 11 个区，目
前，徐汇区、长宁区、静安区、普陀区、杨浦区、闵行区、
浦东新区、嘉定区、松江区、青浦区等 10 个区已提交住宅
小区外部截流设施评估报告，虹口区报告仍在编制中。沿河
截流设施除杨浦区外，其余各区均未提交调查评估结果。
经各区核实，实际采用外部截流方式改造的住宅小区为
549个，其中，279个评估运行正常，71个评估建设不规范，
46个需加强养护管理，153个仍需进一步核实；目前，已有
88 个计划进行内部分流改造，87 个计划进一步优化截流设
施，374个暂无改造计划。
3.进一步聚焦重点，深入开展专项排查整治
黄浦区、徐汇区、普陀区、杨浦区、闵行区、浦东新区、
嘉定区等 7个区已反馈工作成果并形成了分析报告；长宁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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虹口区已反馈工作成果但未形成分析报告；宝山区尚无相关
工作成果，静安区尚未反馈排查工作开展情况。
4.进一步巩固成效，深入开展已改造混接点“回头看”
各区已开展“回头看”工作，截至 6月底，已完成回头
看混接改造点位 18290 个，剩余松江区 3021 个混接点未完
成“回头看”。共发现混接回潮 376个，已完成整改 151个。

（二）持续做好上一轮雨污混接改造收尾工作
截至 7 月 19 日，全市 17037 个市政、企事业单位、沿
街商户和其他混接已全部复核通过。在全市已经完成改造的
4274个住宅小区中，已完成项目复核 3794个，通过复核 3613
个，复核通过率 95.23%，另 有 621个小区正在复核中，杨浦
区、宝山区等 2个区有 4个小区项目未申请复核。未通过复
核的小区中，有 10 个小区项目未通过外业现场复核，80 个
小区项目未通过内业资料复核，主要涉及通水验收、项目验
收、立项批复、竣工图纸等资料，91个小区项目未通过建筑
面积及建设年代复核。
（三）健全雨污混接整治长效机制
为建立健全“巡查发现”机制与“整改推进”机制，3
月 10 日，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出台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
市排水管道设施巡查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各区每月 5 日前上
报上月份在排水设施巡视巡查中发现的混接情况。3月-6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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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在巡视巡查中共发现混接点 305个，均已落实整改措施，
但部分区未按时上报混接发现情况，存在滞后现象。
三、主要问题及下阶段工作要求
各区均已反馈了阶段性工作开展情况，但各区之间完成
的工作质量差异较大，主要存在以下共性问题：一是各区水
务部门和房管部门未形成工作合力，未对照住宅小区清单开
展住宅小区混接调查，部分住宅小区尚未明确截流设施优化
及内部分流改造计划；二是沿河截流设施的调查和评估工作
情况除杨浦区之外各区均未反馈；三是小区内部设施运维管
理长效机制未能形成，仅闵行区、松江区、金山区、青浦区、
宝山区等 5区水务和房管部门联合建立了居民小区内部雨污
混接发现与处置机制。
下阶段各区应按照《方案》要求，一是加快雨污混接调
查改造信息系统中调查资料的录入工作，通过与排水设施量
的比对，进一步核查调查工作是否全覆盖，同时对接住宅小
区、商业综合体等地理数据，推进排水户空间排查；二是根
据新一轮雨污混接整治任务清单，尽快制定改造计划，按照
2021 年底和 2022 年底的两个时间节点，抓紧推进新一轮雨
污混接改造工作；三是进一步补充开展泵站放江水质较差
（放江平均 COD 浓度大于 40mg/L）、污水雨天增量明显（增
量超过 40%）区域的专项整治，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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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底前完成调查，明确改造计划和清单，2022年底前完成专
项整治；四是加强与房管部门的协同，深入推进住宅小区内
部设施运维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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